关于《苏州市市级科技创新专项资金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的起草说明

办法起草背景
[bookmark: _GoBack]根据规范性文件管理相关要求，现行《苏州市市级科技创新专项资金管理办法》（苏财规〔2020〕5号）将于近期届满。当前，国家与省级层面围绕科技创新作出系列新部署、新要求，《江苏省科技计划专项资金管理办法》（苏财规〔2023〕1号）、《苏州市实施“八大工程”全面提升科技创新能力的若干政策》（苏府规字〔2024〕4号）等文件陆续出台，我市科技创新工作面临新的政策环境和实践需求，现行管理办法需相应予以调整。
为加强和规范苏州市市级科技创新专项资金管理，提升财政资金使用效益，进一步优化科技创新生态，服务产业创新集群建设，我局结合工作实际，对原办法进行了修订，形成了《苏州市市级科技创新专项资金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
框架结构及主要内容
《管理办法》共分为六章三十条，主要从总则、管理职责、支持方向和范围、使用与执行、财会监督和绩效管理、附则等方面进行详细规范。
总则部分明确了制定《管理办法》的目的和依据、适用范围、专项资金的定义以及基本原则和基本制度。
管理职责部分明确了专项资金各管理和使用主体的职责。
支持方式和范围部分明确了专项资金的使用范围，以及各类资金的支持方式。
使用与执行部分明确了专项资金在预算编制与执行中的相关事宜。
财会监督和绩效管理部分明确了在专项资金监督和预算绩效管理中的相关事宜。
附则部分明确了《管理办法》的解释主体和实施时间等事项。

